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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湖 北 省 财 政 厅

鄂农函〔2025〕42号

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年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农业农村（经管）局、财政局：

按照《湖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办法》（鄂财

农发〔2021〕18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、《省财政厅 省农

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办法的补充

通知》（鄂财函〔2025〕7号，以下简称《补充通知》）要求，现

将 2025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贴息对象

湖北省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、登记注册的农

民合作社（联合社）、纳入“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”的家庭农场，

生猪、肉牛、奶牛规模场和种畜禽场（含个体工商户，其中按规

定可申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合作社不得重复申

报），且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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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贴息范围

对经营主体从湖北省内银行所取得的用于主营业务生产经

营方面的贷款产生的利息给予贴息，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新建、

改扩建生产条件的建设资金贷款（含技改贷款）。

三、贴息期限

贴息时间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湖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以《关于公布

2022年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鄂农产发

〔2023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 2024年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

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鄂农产发〔2024〕1号）、《关于公布 2024年

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鄂农函〔2025〕6

号）为准。

（二）贷款金额保留 2位小数，每笔贷款对应一个贷款起止

时间，统一按“2024年*月*日-2024年*月*日”格式。

（三）经营主体同一笔贷款同一年度只能申请一次政策性贷

款贴息支持（含地方财政及其他省直部门）。重复申报并获批的，

一经查出，将取消以后年度申报资格。

（四）申请贴息的经营主体向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农村（经管）部门提交贷款贴息申报材料，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

村（经管）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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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进行审核后，通过“湖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平台

（http://223.76.234.32:2020/xxnyjyzt）”上报，其中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选择“农业主体贴息”栏目，生猪、肉牛、奶牛规模场和种畜

禽场选择“畜禽贴息”栏目，并填报对应信息，贴息申报完成后，

由市、省级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通过该平台进行审核。纸质申

报材料由县级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负责存档备查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县、市两级按照《实施办法》和《补充通知》要求审核无误

后，分别于 2025年 3月 21日、3月 31日前完成项目申报工作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

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汤婷婷 027-87667236，

hbxccyfzc@163.com。

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蔡晖（合作社）

027-87667296，余敏（家庭农场）027-87667298，jfbhb@126.com。

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 詹广慧 027-87877659，

hbnytxmsyc@163.com。

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 凡星 027-87166055。

省财政厅农业处 杨松 027-67818947。

平台技术人员 平凡 15307146227。

http://223.76.234.32:2020/xxnyjyzt
mailto:hbxccyfz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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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

2.禽规模养殖场和种畜禽场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

3.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承诺函

4.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

5.湖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管理平台新型农业

主体贷款贴息操作手册（管理员）

6.湖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管理平台新型农业

主体贷款贴息操作手册（经营主体）

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湖北省财政厅

2025年 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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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
申请类型： 龙头企业 家庭农场 农民合作社（联合社）

申请项目： □流动资金贷款 □建设资金贷款

申请产业链：□优质稻米 □菜籽油 □茶叶 □现代种业

□特色淡水产品（小龙虾、黄鳝） 柑橘 □家禽及蛋制品

□蔬菜（食用菌、莲、魔芋） □生猪 □中药材 □其它

经营主体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万元

经营主体名称 地址

负责人 联系手机 申请类型

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

申请的贴息贷款额合计 申请贴息额合计 设施农业（是/否）

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项目及用途
利率
（%）

贷款起
始日期

贷款终
止日期

贴息期
发生利息

实际支
付利息

申请贴
息金额

银行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银行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银行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财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

— 6—

备注：

1.申请类型：包括龙头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（联合社）。
2.产业链：优质稻米、生猪、特色淡水产品（小龙虾、黄鳝）、蔬菜（食用菌、莲、魔芋）、家
禽及蛋制品、茶叶、现代种业、菜籽油、柑橘、中药材、其它。种植/养殖需要填写种养的具
体类别，如小龙虾、黄鳝、食用菌、莲、魔芋等。

3.经营主体名称、账户名称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信息应准确完整，以免影响资金拨付。
4.项目包括流动资金贷款、建设资金贷款，用途是指资金的具体用途，如购买饲料、设施设备
等。

5如在多家银行发生贷款行为的，应分别填写；有两笔以上贷款，请分别填列；在贴息期内展
期的，请分别填写。

6.提供银行贷款合同、贷款借据或放款单、利息结算单、还款单等凭证复印件，并加盖银行专
用章。

7.各银行对本行属于贴息期间的贷款签署审核意见，包括贷款金额、用途、贷款正常性等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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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畜禽规模养殖场和种畜禽场贷款贴息项目
申请表

申请类型： □畜禽规模养殖场和种畜禽场

申请项目： □流动资金贷款 □建设资金贷款

主体类型： □种畜禽场 □生猪养殖场 □肉牛养殖场 □奶牛养殖场

养殖种类： □肉牛 □奶牛 □生猪 □其它

经营主体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万元

经营主体名称 地址

负责人 联系手机 申请类型

注册登记号/
养殖场备案号

养殖种类

养殖规模 年出栏量 存栏量

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

申请的贴息贷款额合计
申请贴息额

合计
设施农业（是/否）

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项目及用途
利率

（%）
贷款起始

日期

贷款终

止日期

贴息期发

生利息

实际支

付利息

申请贴

息金额

银行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银行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银行意见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财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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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1.申请类型：畜禽规模养殖场和种畜禽场。
2.养殖种类：猪、牛、奶牛和禽等畜种。
3.经营主体名称、账户名称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信息应准确完整，以免影响资金拨付。
4.项目包括流动资金贷款、建设资金贷款，用途是指资金的具体用途，如购买饲料、设
施设备等。

5如在多家银行发生贷款行为的，应分别填写；有两笔以上贷款，请分别填列；在贴息
期内展期的，请分别填写。

6.提供银行贷款合同、贷款借据或放款单、利息结算单、还款单等凭证复印件，并加盖
银行专用章。畜牧养殖贴息的，需要提供年出栏的畜牧产地检疫数（由县级动物卫生监

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）。

7.各银行对本行属于贴息期间的贷款签署审核意见，包括贷款金额、用途、贷款正常性
等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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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承诺函

我公司（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畜禽规模养殖场和种畜禽

场）所提供的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申报资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、

有效，并承诺同一笔贷款在本年度只申请一次政策性贷款贴

息。若有虚假申报，愿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经营主体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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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年 月 日 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序号

经营

主体

名称

所在市

（州）、县

（市、区）

地址
主体

类型

产业

链

养殖

类型

年出

栏量

设施

农业

（是/
否）

贷款

银行

贷款

金额

贷

款

用

途

贷款

利率

（%）

贷

款

起

止

时

间

贴

息

期

利

息

发

生

额

实

际

已

付

利

息

申

报

财

政

贴

息

额

县/
市审

核贴

息额

开

户

银

行

银行账

号

例
武汉市武

昌区

备注：1.经营主体类型：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（联合社）、家庭农场、畜禽规模养殖场和种畜禽场。
2.产业链：优质稻米、生猪、特色淡水产品（小龙虾、黄鳝）、蔬菜（食用菌、莲、魔芋）、家禽及蛋制品、茶叶、
现代种业、菜籽油、柑橘、中药材、其它。

3.有两笔以上贷款的，请分笔填报。
4.贷款起止时间格式：2024年 月 日-2024年 月 日。

5.请用 Excel制表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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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湖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管理平台新型
农业主体贷款贴息操作手册（管理员）

2025年 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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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录系统
1.1 打开浏览器，访问地址：
http://223.76.234.32:2020/xxnyjyzt
（如使用 360安全浏览器，需采用极速模式。）
1.2 下拉至底部，点击左下角【管理员登录】，如图：

1.3 输入管理员账号密码，点击【登录】，如图：

2.审核及提交
2.1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待办】，如图：

http://223.76.234.32:2020/xxnyjyz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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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点击右侧【审核】，如图：

2.3进入审核界面，省、市、县各级管理员对各贴息申请进行审阅后，可作出如下两
种决定：同意、驳回

2.3.1同意
对符合条件的，省、市、县各级管理员分别在贷款记录表格相应栏次填入本级审核贴

息金额，如下图：

审核决定下拉框选择“同意”，然后选择提交至上级部门，填写审批意见，并【保存】
/【提交】，如下图：
*根据需求，县级审核支持，跨级提交给省级进行审批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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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点击保存后该贴息申请仍在本级部门，点击提交后该贴息申请提交至上一级部门，点击取消

后对贴息申请的编辑取消。

2.3.2资料完整，但不符合贴息要求
对于不满足贴息要求的贴息记录，审核金额填 0，其他操作同上。
2.3.3信息资料不全无法判断是否符合条件的
对于信息资料不全的无法判断是否符合条件的，审核决定下拉框选择“驳回”，并填写
审核意见（即驳回理由），并【保存】/【提交】。
3.下载/预览附件
3.1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待办】，如图：

2.2点击右侧【审核】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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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进入审核界面下拉至附件列表，点击【预览】/【下载】
注：只能预览Word、Excel、PDF、图片这四类格式的文件
4.撤回审核
如需撤回提交至上级单位的贴息申请，在上级单位审核之前，可以撤回。

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已办】，如图：

点击【撤回】，如图：

5.批量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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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情形：代替经营主体进行贴息申请

5.1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待办】，如图：

5.2点击右上方【批量申请】，如图：

5.3点击【下载批量申请模板】，如图：

5.4按说明填写批量申请表
5.5.点击【导入批量申请表】，将填写完整准确的批量申请表导入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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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批量申请只完成了贴息申请的一部分，各经营主体需自行登录系统上传附件完善贴息申请。

6.批量审核
适用情形：该批次贴息申请全部符合条件、全部不符合条件、全部被驳回且被驳回的原因一样的

注：该操作并不会自动提交到上级，还需要批量提交。

6.1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待办】，如图：

6.2点击右上方【导出当前待办】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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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按说明填写贴息审核表（注：第 1列（ID）千万不要修改）
6.4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待办】，再点击
右上方【批量审核】。

6.5选择审核决定，提交至，填写审核意见后，点击【上传审核表】

7.批量提交
适用情形：批量审核，已保存未提交的

7.1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-【审核待办】
7.2选择列表中需要批量执行提交的记录（勾选列表最前面的复选框），如图：

7.3再点击右上方【批量提交】，如图：

8.数据查询
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申请】下辖 4个选项卡，如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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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待办：由下级单位（包括经营主体用户）提交的、本级审核后又撤回和被上级驳回的，待当

前管理员审核的贴息申请。

审核已办：由当前管理员审核通过的，且尚未由省级管理员办结的，还处于审核流程中的贴息申

请。

审核办结：省级审核通过的贴息申请，不可编辑。

审核历史：由当前管理员审核的贴息申请记录。

9.贴息汇总
适用情形：县、市级管理员，需要填报申请汇总表上报至上级部门审核。

9.1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汇总】，如图：

9.2点击左上角【审核待办】-右上方【新增】，如图：

9.3填写标题，上传汇总表 Excel文件（需手动制作，可通过贴息报表模块导出参考数据），点击
【提交】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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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汇总报表查看
依次点击左上方【农业主体贴息】-【农业主体贴息汇总】，如图：

可查看本级未审核+被上级驳回+已提交至上级的贴息申请统计数据



— 21—

附件 6

湖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管理平台
新型农业主体贷款贴息操作手册（经营主体）

2025年 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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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登入平台
打开浏览器，访问地址：（若使用 360安全浏览器，请用极速模式）
http://223.76.234.32:2020/xxnyjyzt
点击登录按钮

输入手机号，填入验证码，点击登录。

http://223.76.234.32:2020/xxnyjyz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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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贷款贴息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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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息申请记录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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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申请单

点击新增按钮

选择是否为设施农业（按照实际情况填写）

默认为非设施农业

默认为当前经营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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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信息填报

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以下信息

设施农业填写基本信息需要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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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明细填报

点击

贷款记录列表中会自动添加一行

认真填写每个单元格中的数据，即可。

其中，贷款银行、贷款利率（%）、起始日期、终止日期、属于贴息范围的贷款金额、贴息期间
贷款利息发生额、贴息额必填。

注：涉及金额的单位都是（万元）

若有多条贷款记录，则依次添加、填写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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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附件

下载模板文件

平台提供 2份模板文件，分别是：
 《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申请表》

 《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承诺函》

上传文件

附件一共划分为 4类：
1. 申请表

2. 承诺函

3. 贷款征信证明

4. 贷款及付息情况

5. 其它

点击各自按钮——弹出对话框——选择文件——确定上传——等待上传完成之后，文件会出现在
下方附件列表中。

3. 提交审核
点击提交按钮，系统自动提交给该申请类型下的，所属行政区划的县级部门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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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请被驳回时
点击编辑按钮

重新修改申报信息，重新提交。

5. 撤回
如果发现提交的资料有问题，可以在管理员尚未执行审批之前，由经营主体自行撤回最近一次提

交记录，进而可以重新编辑，再提交。

操作步骤：

针对需要撤回的申请记录，在列表中找到对应的记录行，并在操作列中点击【撤回】，如下图所示：

在弹出确认对话框中，选择【是】

即可完成撤回。

撤回之后，可重新编辑申请资料

FA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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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点击贷款贴息菜单时，页面弹出“请先登录”，怎么办？
如图所示：

解决方案：

出现登录提示信息，说明您尚未登录，请点击页面右上角的“登录”按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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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点击贷款贴息菜单时，页面弹出“请先创建经营主体”提示信息，怎么办？如图所示：

解决方案：

出现该提示信息，说明当前手机号登录用户，尚未录入“经营主体”基本信息。请先通过“经营主体”
菜单，录入对应的主体基础数据。

具体操作步骤如下：

在首页服务大厅点击下图菜单

根据实际情况，找到对应分类的图标，点击

以家庭农场为例，点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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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填报页面

点击右上角【新增】按钮

根据实际情况，完成基础数据录入

填写完毕，点击保存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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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我名下有多个经营主体，分别都需要申请贷款贴息，如何操作？
解决方案：

方法一：

点击网站首页左上方的“切换”按钮

完成切换之后，即可以各自的经营主体进行数据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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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二：

直接进入贴息申请页面，在下图所示的地方选择对应的经营主体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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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被提示请登录，但网页上右上角没有登录按钮，且网页头部显示当前已登录，怎么办？

解决方案：

请刷新页面即可。（按 F5快捷键 或 浏览器刷新按钮）

5. 提交申请之后，发现填报错误，怎么办？
答：请使用【撤回】功能。（详见第 5节“撤回”）

6. 为何申请列表里有的记录有撤回按钮，有的记录没有撤回按钮？
答：没有撤回按钮的，表示该记录已被管理员执行过审批操作，故不允许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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